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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來料加工廠到外商投資企業

中國政府正在努力促進加工貿易轉
型升級。其中一個措施便是引進
了“就地轉型”模式。這一模式允
許來料加工廠在不停產的情况下轉
型為外商投資企業。另外，該模式
還為來料加工廠的轉型提供了其他
的優惠。

(2)		H2000深加工結轉管理系統

為了加強對深加工結轉(即“轉廠”)
的監管，海關正在推行H2000深加
工結轉管理系統，目前還屬于試行
階段。這一系統的運用將會降低海
關和企業的行政管理負擔。與現行
的深加工結轉模式相比，新系統對
應的監管模式將在某些具體的監管
要求上有所不同，例如，新系統一
定程度上放鬆了對商品編碼一致性
的要求。

更多內容，請閱讀本期的中國海關
及貿易快訊-珠三角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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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料加工廠到外商投資企業

加工貿易營商環境

針對中國目前加工貿易對環境的影響、資源的占用以及低附
加值產出之間的矛盾關係，中國政府此前已經擴大了加工貿
易禁止類和限制類的商品目錄。一旦商品被列入加工貿易禁
止類目錄，企業只能以“一般貿易”的方式進口這些商品。
來料加工廠可能突然發現，即使他們願意支付關稅和進口增
值稅，他們也無法進口所需的生產原料了，因為他們不具備
以一般貿易方式進口貨物的資格。

由此，許多受到影響的來料加工廠希望通過轉型為外商投資
企業而得以繼續生產和開拓內銷市場。依照現有的法律規定 
，這樣的轉型通常要經過兩個步驟：注銷現有的來料加工廠
和成立新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國現有的規定不允許同一地點
注冊兩個企業的，這就意味著企業將不得不在成立新的外資
企業前先完成原來料加工廠的注銷手續。成立新的外商投資
企業需時甚長，在新企業獲得營業執照和海關登記以前，生
產經營將被迫中止。

新措施

針對以上問題，為幫助和推動東莞當地的來料加工廠轉型爲
外商投資企業，東莞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聯合其他部門爲
來料加工廠轉型為外商投資企業提供便利，允許辦理轉型
的商家在一定的時期內在同一地點保留兩個企業實體，以
儘量減小轉型對企業的生產經營帶來的影響（東外經貿發
[2008]40號文）。就地轉型模式已在全廣東境內實施。其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在來料加工企業注銷前，工商部門允許投資方先設立一••
家籌辦性質的外商投資企業，該外商投資企業可沿用原
來料加工企業的名稱和經營範圍。工商部門在一段時間
內允許同一處所有兩家企業并存。

轉型企業在沒有新建、擴建、改建和不改變生產地點、••
規模、內容、工藝、設備、排污狀况等情况下，環保部
門可直接出具“變更”批復文件，無須重新編制環境影
響評價文件。

根據鎮級政府或村（居）委會出具的證明，轉型企業在••
地址不變的前提下轉為外商投資企業，可以沿用原企業
消防手續。

對涉及環保、安監部門前置審批的轉型項目，外經貿部••
門根據環保、安監部門出具的同意變更意見辦理批文、
批准證書。

工商部門允許外商企業沿用原來料加工企業的環保、消••
防手續，并辦理籌辦營業執照。

在完成新的外商投資企業注冊手續并獲得新的海關注冊••
編碼後，海關不立即注銷原來料加工企業注冊登記編碼 
，允許其新舊注冊登記編碼在3個月內同時使用（最多可
延長3個月）。企業應在規定時間內辦結來料加工合同	
( 協議）核銷以及其他相關海關手續，并及時辦理來料加
工企業注銷手續。

海關可允許企業轉型後繼續適用原企業的分類管理類別。••

外商投資企業轉型後開設首本手冊時無須提供保證金或••
者保函，海關對新企業登記注冊和新手冊開設不按照一
般新設立企業的監管要求實行下廠核查。

涉案來料加工企業可在繼承法律責任的前提下實行“就••
地”轉型。商家須出具新設外商投資企業承繼原來料加
工企業所有法律責任、主要權利和義務的證明材料，并
書面承諾可以按照海關要求以新設外商投資企業名義承
擔原來料加工企業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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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外經貿局、工商局、環保局等相關部門派員在服務中••
心聯合辦公，為轉型企業辦理籌辦營業執照提供“一站
式”服務。

如果符合相關條件，來料加工廠的剩餘料件和不作價設••
備可保稅結轉到新的外商投資企業。

鑒于加工貿易的不確定性，來料加工廠應考慮充分利用現有
的就地轉型模式轉型為外商投資企業。這也將給企業的生產
和銷售帶來更大的靈活性。

H2000 深加工結轉管理系統

深加工結轉是指加工貿易企業將保稅進口料件加工的產品轉
至另一直屬海關關區內的加工貿易企業進一步加工後複出口
的經營活動。目前，海關按照海關總署第109號令的規定對
企業的深加工結轉活動進行監管。為了加強對深加工結轉的
管理，最近，海關總署頒布了暫行辦法來推廣H2000深加工
結轉管理系統的應用。黃埔海關在其關區內的試點企業推行
了新的管理系統。具體實施日期如下：

黃埔關區內企業間開展的深加工結轉業
務開始應用結轉系統

2008年9月1日

跨直屬海關關區的企業間深加工結轉業
務開始應用結轉系統

2008年10月1日

與海關總署令第109號中的規定相比，H2000深加工結轉系
統主要存在以下區別和優惠：

在H2000深加工結轉系統模式下，深加工結轉的申請，••
收發貨登記和審批均實現了電子化。

根據海關總署令第109號，轉入、轉出企業申報的商品編••
碼應完全一致，即10位編碼一致。而在新系統中，僅要
求商品編碼的前四位相同。

暫行辦法允許企業在特定情况下修改深加工結轉申請••
表。通常情况下，在109號令中，不允許修改海關已審批
的申請表。

根據暫行辦法的規定，轉出、轉入企業應分別在每批實••
際收發貨後24小時內錄入申報《保稅貨物深加工結轉收
發貨單》電子數據。聯網監管企業的錄入時限為72小
時。經主管海關批准，可延長申報時限，但最長不超過
7天。在109號令中，沒有對收發貨單的登記時限做出規
定。

根據暫行辦法的規定，轉入企業應當在實際收貨後40日••
內辦理該批貨物的申報手續。轉出企業自轉入企業申報
結轉進口之日起10日內辦理結轉出口報關手續。根據
109號令的規定，轉出/轉入企業實際收/發貨後，應當在
90日內辦結該批貨物的報關手續。

暫行辦法將使深加工結轉模式的應用變得更有效率。此外，
由于對某些要求的放鬆，那些由于無法滿足109號令中相關
規定而無法進行深加工結轉的企業現在或可根據暫行辦法的
相關規定進行深加工結轉。比如，那些目前使用“香港游”
模式的企業現在可以考慮使用深加工結轉的模式進行操作，
這可能會節約企業的成本與時間。

然而，開展結轉的企業仍須在進行結轉之前獲得海關審批。
此外，企業需密切注意暫行辦法中各種時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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